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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現行房屋政策的成效



當前面對的房屋問題

• 2014年12月，回歸以來第二份《長遠房屋策略》曾對房屋問題的「痛處」作總結：

房屋是香港最具挑戰的社會問題之一。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構性房屋問題包括：

• 房屋供求嚴重失衡；

• 樓價租金高企，脫離經濟基調和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

• 分間樓宇單位(「劏房」)蔓延;

• 公共租住房屋「公屋」輪候人數不斷增加

• 很多年輕人在房屋問題上看不見未來，感到不安和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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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供求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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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供求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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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度起將私營目標下調約25%或4500個單位



樓價租金高企，
脫離經濟基調和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21》

經歷2019年黑暴、
新冠疫情及經濟下滑，

至今依然高企!

租金↑6%        
樓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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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租金高企，
脫離經濟基調和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

•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5

• Survey: 2021

樓價=17年家庭總收入 樓價=20年家庭總收入

#多3年不吃不喝！
繼續蟬聯全球
最難負擔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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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間樓宇單位(劏房)蔓延？

2014年 2020年 六年間的變化

劏房數量 86,400 100,943 +16.8%

劏房住戶 85,500 100,943 +18.0%

劏房居住人口 195,500 226,340 +15.8%

租金中位數 3,800元 4,800元 +26.3%

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

11,800元 15,000元 +27.0%

租金佔入息比 32.2%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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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人數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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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在房屋問題上看不見未來？

• 35歲以下的年輕人士於1997
年成為自置業主的機會較高

•當時有多達198,100名這類年
輕戶主，佔自置戶主總數的
22.1%

1997-2019 年期間年輕人自置居所的變化*

*立法會秘書處，《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2021年3月

•不過，在置業負擔能力不斷惡
化下，相關數字到了2019年
已大幅縮減至僅98,200人及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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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房屋政策的倡議



我們倡議的房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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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 基層「上樓難」，劏房蔓延
• 青年「上車難」，不安不滿
• 住屋「貴細迫」，幸福感減

房策三大目標

• 實現三年上樓
• 協助青年置業
• 告別劏房蝸居



變革房策始於革新《長遠房屋策略》

只有「供應目標」，沒有「政策目標」/「承諾」

與市民期望脫節，特別是「三年上樓」，無法為社會帶來希望

「供應目標」推算存在缺陷

一方面，出現私樓需求增加，但供應目標減少的荒謬結果；另一

方面，公屋積壓個案無法「清零」，新供應只能應付新增個案，

供求之間形成「結構性」失衡問題。

公營房屋不足之時，壓抑私營房屋供應，
只會為樓市「火上加油」

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不論是 6:4或7:3都難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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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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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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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供應目標」推算模式所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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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數目淨增長下降

被理解為需求減少

土地及房屋供應減少

樓價上升，壓抑住戶增長



改用「目標為本」的房屋供應推算模式:
出租公屋

•以恢復「三年上樓」為目標

•假設：

已積累的申請個案數量 150,000 

每年新增申請個案數量 20,000 

每年新供應單位數量 30,000

每年回收再編配單位數量 10,000 

年份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當年獲編配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已等候第1年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已等候第2年 11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已等候第3年 70,000 20,000 20,000 10,000 0 

已等候第4年 30,000 10,000 0 0

已等候第5年 0 0

每年3萬個新公屋= 4年累積個案「清零」，6年恢復「三年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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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目標為本」的房屋供應推算模式：
資助出售房屋

以增加年輕人/家庭的置業機會為目標

• 居屋是年輕人置業的最佳選擇：價格相宜、低首期、易「上會」

2018年居屋計
劃
66%的白表買家
為40歲或以下，
平均歲數為38

2017年居屋第二市
場
77%的白表買家
為40歲或以下，
平均歲數為35

2017年居屋公開市
場
76%的首置買家
為40歲或以下，
平均歲數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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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居屋計
劃63%的白表買
家
為40歲或以下，
平均歲數為38

每年1.5萬 = 舊居屋年代10年平均數 =青年更易「上車」



改以「目標為本」的房屋供應推算模式：
私營房屋

以向市場發放「持續增加供應」訊息為目標

• 私營房屋供應量 = 過去10年市場實際一手吸納量的平均值 + 10%

2011年至2020年
的十年平均一手住
宅物業成交宗數約：
15,600個單位

15,600*10%
=1,560

17,16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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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私人住宅供應，管理供應不足的預期



房屋需求推算方法的轉變

現時推算方法 倡議的推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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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屋

「三年上樓」需要
及其他需求

3萬

(b)
資助房屋
1.5萬

(c)
私營房屋

10年私營房屋的
實際吸納量+10%

(d)
過渡性房屋

不適切居所住戶量
及其他臨時需要

以20/21年度為例：總供應將由4.3萬改為6.2萬



改組制度房屋土地政策的政府組織架構
-----「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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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 行政長官

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 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



改組制度房屋土地政策的政府組織架構
-----重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現行負責房屋土
地政策的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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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運輸及房屋局 發展局

房委會

制定《長策》並決定公私營房屋總供應量及比例 公私營房屋土地供應、規劃、地政及建築審批

房協

港鐵

市建局鐵路物業發展

私營房屋供應公營房屋供應

私人市場



重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我們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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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運輸及工務局

房委會

制定《長策》決定公私營房屋總供應量

房協 鐵路物業發展市建局

私營房屋供應公營房屋供應

公私營房屋土地供應、規劃、地政及建築審批

私人市場

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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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年輕人更易「上車」？



如何讓年輕人更易「上車」？

•除了增加「居屋」的供應至每年1.5萬個單位外，還需要：

1. 繼續限制外來資金及本地投資進入本地住宅物業市場

2. 豁免真正首置者全數住宅物業印花稅*，樓價上限800萬，
以降低置居成本

3. 推出「新居者有期屋計劃」提早預售「新界北」等計劃的
「居屋」

4. 精簡規劃及地政程序以加快公、私營房屋供應

5. 在公屋供應穩定後，推出新的「租者置其屋計劃」

23

*以800萬計，可節省24萬稅款



讓年輕人更易「上車」-
「新居者有期屋計劃」

當「新界北」/郊野公園邊陲/綠化地帶相關用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刊憲後，
即可預售大綱圖內的居屋，鎖定置業保障

•目標對象：年輕家庭、邊缘中產

•單位特點：5年期樓花

•申請資格：與現時居屋資格相若，但白表優先

•分配方式：抽籤，中籤者可預約單位的「屋苑」及「單位面積」，

但暫未能選擇「座向」、「座數」及「樓層」，

中籤者在放棄權益前，不可申請其他房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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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年輕人更易「上車」 -
「新居者有期屋計劃」 (續)

•增加機會：凡未能中籤者、育有年幼子女、家有長者均可獲多一個
抽籤號，最多可多獲額外3個抽籤號碼

•單位定價：在建築圖則及「開工紙」獲批後，將公佈定價，

定價與現行居屋相若，即按「非業主住戶的家庭每月入
息中位數」來評定負擔能力。

•入伙日期：預計在揀樓後5年內，具體日期在揀樓期公佈

•計劃形式：以先導計劃方式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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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均居住面積，人人「住大啲」

我們倡議以下政策/措施，以逐步提升人均居住面積:

•屋宇署不再批出單位實用面積低於200呎的建築圖則

•公屋供應穩步增加後，將編配標準由7平方米/人，提高至10平方
米/人

•重建舊樓邨，並在重新編配單位時，增加人均居住面積至不少於
10平方米/人

•持續增加公、私營房屋，以增加總住宅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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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短中長期土地供應的倡議



恢復「三年上樓」及增建居屋尚欠
43,600個單位

•限制：現時2021至2024年供應的公營房屋單位，大部分
已處於建築階段，新規劃的用地亦難以在這四年期提供。

我們倡議的建屋量：每年45,000

6個年度所需：45,000*6=270,000

政府預計的供應：226,400 -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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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據運房局的估計在25/26年度至30/31年度(6個年
度)，可供應合共226,400個公營單位。



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的建議(續)

1. 提高已規劃項目的地積比

• 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作未來10年
建公營房屋之用，其中約240公頃土
地，還處於規劃及設計階段，還有
空間可以向城規會提出申請以提高
地積比。

• 若這批用地的地積比由平均5至6倍
提升至6.5至7.5倍，可供發展的樓面
面積將可增加約20%，若以單位計，
理論上可將原來22.6萬個單位增加
4.5萬至27.1萬。

2025/26年度及之後落成的公營房屋項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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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已規劃項目的地積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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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已規劃項目的地積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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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的建議(續)

2.  增加「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住宅用地比率

•將住宅用地比例提高至15%至
20%，而部份的住宅用地我們
認為可以融入企業用地內，以
增加這個區域的活力

•住宅用地比率若能增加15%至
20%，預計可額外增加約2至3
萬個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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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的建議(續)

3.積極運用《收回土地條例》

• 政府於2019年指，將檢視10組已規劃作綜合發展區或住宅的
私人土地，研究是否適合收回作公營房屋發展。但歷經兩年時
間，只收回三幅私人土地。

• 我們認為這三組用地應是「積極運用」《收回土地條例》的起
點，而非終點，而有關的檢視工作必須持續進行。

33



屏山公屋發展項目

元朗屏山天慈路旁的一幅「康樂」用地
(圖正中灰色)，是210幅可於短中期撥作
住宅用途的用地。

有關用地正處於修改草圖的程序中，該
地約佔地9.2公頃，地積比為6.7倍，可供
應近萬個單位。

然而，該用地北面及南面還有大片「康
樂」用地(圖中紅色) ，但實際是「棕地」，
若當局可以一併收回與改劃中的公屋用
地一併發展，以產生更大的協同效益，
我們粗略估計可徵收的用地面積超過15
公頃，若以相近的地積比推算，額外增
加1至1.2萬個房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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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項目用地



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的建議(續)

4. 發展北環線沿線的牛潭尾及凹頭用地

• 開展牛潭尾及凹頭前期的研究，並在確定車站
選址後，立即開展相關的土地法定規劃程序，
以加快土地的發展。

• 在牛潭尾有三幅綜合發展用地分別為19.68、
11.28及9.62公頃，閒置了接近21年及26年，若
北環線定線後，有望將現時不足一倍的地積比，
提高至6倍左右，令土地的發展潛力大大提升

• 推算兩區可作住宅面積有30公頃，以5至6倍地
積比計，兩個設有車站的新發展區可供應的單
位可達3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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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規劃及地政程序
以加快公私營房屋供應

•精簡規劃程序

•修改《城市規劃條例》

•劃一收地作公營房屋的特惠補償率至「甲區」

•以「標準地價」作為現行補價安排的另一選擇

•妥善安置受收地影響的居民、農戶及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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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長期房屋土地供應的建議

• 擴大新界北的規劃，以開拓更多新發展區，包括十八鄉西、八鄉北、錦田東、沙頭角
和古洞南及丙崗等地

• 引入「土地調整」 (Land Readjustment)制度*，以另一方式促進公私營合作，釋放土
地潛力，改善社區環境

• 優化新界祖堂地的出售安排(約2,400公頃)

• 全面檢視16,000公頃綠化地帶的用途

• 重啟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改劃作公共用途的研究

• 搬遷葵青貨櫃碼頭、油庫及相關用地(約400-500公頃)

• 加快舊區及舊屋邨重建步伐，釋放土地潛力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香港願景提出的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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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革新《長遠房屋策略》，將「實現三年上樓」、「協助青年置業」及「告
別劏房蝸居」三大目標納入《長策》；

⚫ 以「目標為本」推算供應，將公營房屋供應加至4.5萬，以達至公屋累積個
案「清零」、恢復「三年上樓」以及協助青年置業；

⚫ 重組政策局架構，並由特首親自督導「重中之重」的房屋土地政策；
⚫ 試行「新居者有期屋計劃」，以5年樓花的形式，「提早」令讓年輕家庭、
邊緣中產「鎖定」置業機會；

⚫ 限制200呎以下的單位供應，免得市民「越住越細」；
⚫ 放寬地積比、增加住宅用地比例、擴大收地以短期內彌補土地缺口。


